
花蓮縣明禮國民小學 105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辦法 

一、依據： 

1.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計畫綱要。 

2.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二、目的： 

為加強學生安全教育，以養成學生遵守交通規則及交通秩序，避免意

外傷亡，達到實施交通安全教育之目標，將設花蓮縣明禮國民小學交

通安全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三、組織及職掌： 

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主任委員 1人（由校長兼任）、副主

任委員 1人（由教導主任兼任）、執行祕書 1人（由學務組長兼

任）以及委員若干人。 

花蓮縣明禮國民小學 105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職掌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工   作   掌   職 

校    長 趙子綱 主任委員  綜理本校交通安全教育相關事宜。 

教導主任 劉道一 副主任委員 襄助主任委員處理相關事務並負責各科教學活動的配合及策畫。 

學務組長 陳蕙蘭 執行祕書  
負責交通安全教育各種業務的推廣與協調，督導學生生活實踐，考

查成效。 

教學組長 劉貞蘭 委  員 協調相關處室配合執行有關交通安全的各項教學活動。 

總務主任 沈聖彬 委  員 負責有關交通安全教學設備器材的提供及相關行政事務的配合。 

教學組長 劉貞蘭 委  員 負責各科教學活動的配合、教案審查、整理及編訂。 

教    師 許芝榆 委  員 負責執行、宣導與維護交通安全教育工作，以擴大其成效。 

教    師 陳書婕 委  員 負責執行、宣導與維護交通安全教育工作，以擴大其成效。 

教    師 陳道榮 委  員 負責執行、宣導與維護交通安全教育工作，以擴大其成效。 

教    師 蕭夙喨 委  員 負責執行、宣導與維護交通安全教育工作，以擴大其成效。 

教    師 陳慶晃 委  員 負責執行、宣導與維護交通安全教育工作，以擴大其成效。 

教    師 張志浩 委  員 負責執行、宣導與維護交通安全教育工作，以擴大其成效。 

家長會長 朱雲潔 顧  問 提供意見，協助學校推行交通安全教育以擴大其成效。 

義工家長 陳瑞萍 顧  問 提供意見，協助學校推行交通安全教育以擴大其成效。 

軒轅派出所 梁智先 顧  問 提供意見，協助學校推行交通安全教育以擴大其成效。 

自治市代表 許恩昕 顧  問 提供意見，協助學校推行交通安全教育以擴大其成效。 

 



四、任務： 

1.審查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2.充實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教學設備。 

3.督導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教學活動之實施。 

4.協調各科教學活動配合事項。 

5.執行本會各決議事項。 

6.協助解決交通安全教育之疑難問題。 

7.有關交通安全教育事項之檢討改進。 

五、會議時間： 

每學期初及結束前各開會乙次，視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六、經費：本項活動經費由學校經常費支付。 

七、本組織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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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明禮國民小學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 

期初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 

會  議  紀  錄 

一、開會時間：105年 9月 9日上午 08：00時 

二、開會地點：會議室 

三、主    席：趙子綱校長 

四、與會人員：如簽到表 

五、紀    錄：陳蕙蘭 

六、會議內容： 

1.交通安全委員會設置，希望能加強學生對於交通安全觀念的認識，並能 

  實踐交通安全的要求。 

2.上學期末學生放學路隊顯得混亂，經常都是一窩蜂衝出校門，過馬路險 

象環生，讓導護老師產生很大的困擾，學生也暴露在危險中，因此要加 

強學生放學路隊的管理，並請學務處加派人力協助維護學生放學安全。 

3.少數學生放學後仍在學校逗留，或者家長未準時接送，導致學生在校門 

  口馬路邊嬉鬧，安全上堪慮，需加強宣導，非經導師或家長同意不可在 

  校逗留；等不到家長接送者則統一在辦公室前面等待。 

4.雨天放學，請家長接送車輛往大門口兩側停放，不要停在門口前面直接 

  接送小孩，會影響全校放學路隊，請導師加強宣導。 

5.會議內容，要求導師回去都能確實轉達給學生及家長。 

6.本學期班會的交通安全議題由學務組排定。 

7.在愛心護童商店標章後面加附學校電話，以備緊急時使用。 

8.各班導師在上交通安全課程時，應留下教學照片及學習單備查。 

9.每星期五下午由學務組承辦導護老師工作交接事項。 

10.請全校老師留意學生排路隊的狀況。 

七、散會 

 

 

 



花蓮縣明禮國民小學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會議簽到簿 

日期:105年 9月 9日(五)上午 08:00   

地點:圖書室 

職稱 姓名 簽名 備註 

主任委員 趙子綱   校長 

副主任委員 劉道一   教導主任 

執行祕書  陳蕙蘭   學務組長 

委員 沈聖彬   總務主任 

委  員 劉貞蘭  教學組長 

委  員 許芝榆  教    師 

委  員 陳書婕  教    師 

委  員 陳道榮  教    師 

委  員 蕭夙喨  教    師 

委  員 陳慶晃  教    師 

委  員 張志浩  教    師 

委  員 朱雲潔  家長會長 

顧  問 陳瑞萍  義工家長 

顧  問 梁智先  軒轅派出所 

自治市代表 許恩昕  學    生 

 


